
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 
114 年度約用人員(觀護社工師)甄選簡章 

一、人員區分：約用人員 

二、職稱：觀護社工師 

三、待遇及福利： 

    （一）每月薪資 47,840元(內含勞工依法應自行負擔之勞、健保等費

用) ，並依照年資調整薪資級距。 

    （二）年終獎金(實際薪資 1.5月，發給對象以當年度 12月 1日仍在職

者為限，按實際在職天數比例計支)。 

（三） 享勞保、健保及依勞工退休金條例按月提繳退休金。 

    （四）補助醫事人員執業登記及繼續教育辦法規定之繼續教育課程相關

費用（含職業登記規費、公會入會費、公會常年會費）。另為維

護專業性與執照更新要求，得自行參與專業證照相關之繼續教育

積分課程進修，進修時間若於上班時間則核予公假（半年時數不

超過 16小時，每年時數不超過 32小時），機關指派之訓練課程

不在此限。 

四、雇用期間：114年 1月 1日起進用。工作試用期為三個月，試用期滿合

格後正式錄用。 

五、甄選名額：正取 1名。另備取 1名，於正缺出缺時依序遞補。備取候補

期間為自甄選結果確定之翌日起 3個月，未錄取者不另行通知。 

六、性別：不限 

七、服務地點：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嘉義市東區林森東路 286號） 

八、報名期間：自公告日起至 113年 12月 20日下午 17時止。 

九、資格條件： 

   （一）中華民國國民、具社會工作師證書。 

（二）有一年以上司法、精神醫療、就業服務、身心障礙領域之社會工

作實務經驗尤佳。 

   （三）性別不拘，男性需役畢或免役，並附退伍證明或免役證明文件。 

   （四）具電腦操作、文書軟體運用之能力，包括但不限於 word、power 

point、excel。 

   （五）具備汽車或機車駕照，自備汽、機車等交通工具。 

   （六）未曾受刑事處分，且無公務人員任用法第28條各款之情事者。 

   （七）非本署檢察長、各級主管之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 



   （八）經甄選合格進用者，不得於上班期間在外兼職，如經機關核可不

在此限。 

十、工作項目： 

（一） 整合地檢署觀護人室服務對象所需資源：盤點資源（含資源項目、

服務內容）、轉介資格、申請方式、轉介表單、聯繫方式、轉介量能，

透過個案管理掌握資源使用情形，並可規劃相關服務方案。整合並

連結轉介資源，規劃轉介流程與執行模式，並協助社會資源連結事

宜。 

（二） 個案服務： 

1. 依地方檢察署社會工作師個案轉介服務流程中開案標準規定執

行。 

2. 個別晤談：含需求評估、協助轉介資源、後續追蹤輔導，得輔以

採取電訪、家訪、家庭會談等方式。 

（三） 辦理行政業務： 

1. 盤點地檢署現有年度社工相關業務並規劃年度社工相關業務。 

2. 辦理專業相關團體及講座：視本署需求開辦各類專業相關團體

及講座（如：家暴、性侵、藥/酒癮、成長團體、就業支持團體、

生命教育…等)。 

3. 協助社工師相關業務之行政事務（如：核銷、成果報告、評鑑等）。 

4. 協助辦理司法保護及觀護業務各類活動：司法保護為犯罪預防

工作重要一環，協助本署辦理各類司法保護及觀護業務相關等

活動及宣導，俾利機關政策之推廣。 

5. 出席相關跨專業會議（如：社區監督網絡會議），俾利有效聯繫

各單位資源轉介與跨專業合作。 

6. 其他交辦之觀護相關行政業務。 

十一、聯絡方式（含檢具文件）： 

（一） 請於 113年 12月 20日下午 17時前(以掛號郵戳或親送本署收文

章為憑)，並依序檢具下列資料： 

1. 報名表（請自行下載，並黏貼一年內兩吋半身脫帽彩色照片及

身分證明文件）、簡要自傳。 

2. 最高學歷證件影本 1份。 

3. 社會工作師證書影本（必備）及其他專業證照影本（無則免

附）。 

4. 男性報名者，應檢附退伍證明豁免服兵役證明文件。 



5. 汽車或機車駕照影本。 

6. 勞工體檢表（可於面試當日補正）。 

7. 切結書 1份。 

8. 其他相關資料    

（二） 上開資料請依序以 A4大小裝訂，恕不退件，資料未齊者不列入

初審，不再通知補件。初審合格者擇優以電話告知面試日期、時

間及地點。逾時未參加面試者，視同放棄。 

（三） 所檢附資料文件影本請加註「與正本相符」字樣並加蓋甄選人私

章，如有偽造、變造、假造、冒用等情事，一經查明，已錄取

者，撤銷錄取資格，如涉刑事責任者，移送檢察機關辦理。 

（四） 收件地址：600嘉義市東區林森東路 286號，臺灣嘉義地方檢察

署觀護人室甲股收，信封請註明「應徵約用人員(觀護社工師職

缺)」。 

（五） 聯絡人：甲股觀護人，電話：05-2782601轉 200。 

十二、甄選方式： 

（一） 資格審查（占總成績 20%）： 

依報考人員寄送報考資料，初步確認資格條件，本署並針對書面

資料內容進行審查。 

（二） 面試（占總成績 80%）： 

1. 採委員提問方式，面試時間每人 5至 10分鐘為限。 

2. 就儀態、表達能力、學識經驗及專業知能等綜合考評。 

十三、甄選結果：錄取名單將公告於本署全球資訊網，並電話通知正取人員依

限報到。 

十四、附則： 

（一） 本次甄選如欲颱風等天然災害或不可抗力事件等因素，至無法如

期舉行甄選，將公告於本署全球資訊網或電話通知。 

（二） 本署對於本次甄選發生之情事（含日期、地點變更）有最終之解

釋權及決定權。 

（三） 本簡章未盡事宜，悉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及奉首長核定後實施，

修正時亦同，並公布於本署網站。 

 


